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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678        证券简称：滨化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40 

 

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责任。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：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

一刘维群持有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股份

16,768,903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.0858%。 

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：刘维群本次拟减持股份不超过 700,000 股，即

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.0453%，减持价格为按市场价格，减持期间为

2018 年 8 月 17 日至 2019 年 2 月 13 日。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

发生派发红利、转增股本等股本除权、除息事项的，将根据股本变动

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。 

 

一、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

 

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

张忠正 
5%以上非第

一大股东 
129,729,600 8.4000% IPO前取得：129,729,600股 

石秦岭 5%以下股东 61,775,813 4.0000% IPO前取得：61,775,813股 

李德敏 5%以下股东 26,141,232 1.6926% IPO前取得：26,141,232股 

王黎明 5%以下股东 25,927,200 1.6788% IPO前取得：25,927,200股 

金建全 5%以下股东 25,909,441 1.6776% IPO前取得：25,909,441股 

王树华 5%以下股东 24,336,000 1.5758% IPO前取得：24,336,000股 

初照圣 5%以下股东 24,055,200 1.5576% IPO前取得：24,055,200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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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秋敏 5%以下股东 20,653,402 1.3373% IPO前取得：20,653,402股 

刘维群 5%以下股东 16,768,903 1.0858% IPO前取得：16,768,903股 

赵红星 5%以下股东 16,660,800 1.0788% IPO前取得：16,660,800股 

 

上表中的十人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本次减持计划仅为刘维群单独实施。 
 

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：   

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

第一组 张忠正 129,729,600 8.4000%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

石秦岭 61,775,813 4.0000%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

李德敏 26,141,232 1.6926%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

王黎明 25,927,200 1.6788%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

金建全 25,909,441 1.6776%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

王树华 24,336,000 1.5758%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

初照圣 24,055,200 1.5576%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

杜秋敏 20,653,402 1.3373%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

刘维群 16,768,903 1.0858%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

赵红星 16,660,800 1.0788%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

合计 371,957,591 24.0843% — 

 

 

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 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

股东名称 
减持数量

（股） 
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

减持价格区间 

（元/股） 

前期减持计划

披露日期 

刘维群 140,000 0.0091 2018/5/21～

2018/5/21  

7.51-7.61 2017/11/14 

除刘维群外的其他一致行动人均未在过去 12个月内减持或增持公司股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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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

股东名称 
计划减持

数量（股） 

计划减

持比例 
减持方式 

竞价交易减

持期间 

减持合

理价格

区间 

拟减持

股份来

源 

拟减持

原因 

刘维群 不 超 过 ：

700,000股 

不超过：

0.0453% 

竞价交易减持，

不 超 过 ：

700,000股 

2018/8/17～

2019/2/13 

按 市 场

价格 

IPO 前取

得股份 

个 人 商

业活动 

 

 

(一)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   □是 √否  

 

(二)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、持股数量、持股期限、减持方式、减持数

量、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   √是 □否  

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，刘维群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

十六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，也不由公司回购其

持有的股份；2015年 7月 11日，公司披露《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公

司股价稳定暨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》，刘维群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 6个月

内不减持本公司股票；2015年 9月 30日，公司披露《滨化股份关于控股股东增

持股份的公告》，刘维群同时承诺在其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

的公司股份。 

 

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    √是 □否  

 

(三)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

刘维群在减持期间将遵守公司年报、半年报公告前 30日内不得转让解除限

售存量股份的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、规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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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相关风险提示 

(一)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风险。刘维群可能根据其自身资金安排、

股票市场价格变化、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因素而仅部分实施或放弃实施本次

减持计划。 

(二)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  □是 √否  

(三)公司将督促刘维群在减持计划实施过程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则，并及时

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，理性投资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7月 25日 


